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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ＣＧＳＳ２００６的数据，基 于 不 同 类 型 资 本 继 承 与 转 化 的 特 点，

考察了配偶父亲 的 社 会 经 济 地 位 对 城 市 居 民 精 英 地 位 获 得 的 影 响，结 果 显

示：第一，由于文化资本的传递需要长时间累积，配偶父亲的文化资 本 对 个 体

成为专业精英没有帮助；第 二，在 中 国，政 治 资 本 依 然 是 具 有 支 配 性 作 用 的，

更容易转化为经济资本，但经济资本难以转化为政治资本；因此，配 偶 父 亲 的

政治资本有助于个体成 为 市 场 精 英，反 之 则 比 较 困 难。第 三，资 本 的 使 用 可

能存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婚后配偶的父亲带入的异质性资本效用可 能 会 强

于已被多次使用的父亲资本，因 此，婚 后 配 偶 的 父 亲 的 社 会 经 济 地 位 对 个 体

精英地位的获得具有更强作用。此外，配偶的父亲的影响对于不同 性 别 的 个

体而言有所差异，虽然精英 代 际 转 化 同 时 适 用 于 不 同 性 别，但 精 英 代 际 继 承

更适用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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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 随 着 市 场 经 济 改 革 的 推 进，中 国 的 社 会 不 平 等 程 度 持 续 扩 大

（Ｘｉｅ　ａｎｄ　Ｚｈｏｕ，２０１４），社会分化日益明显。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精英

阶层能够积累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由于社会精英阶层的相对地位正

在发生变化，他们的流动模式或地位获得模式日益成为被关注的问题，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机会结构的开放性。研究者试图回答的一

个基本问题是，在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精英的流动模式是

否发生了变化？这一问题实际上包括代内精英流动与代际精英流动两

方面的内容，前者关心的是市场转型过程中原再分配体制下的精英是

否被新兴市场精英所取代，以及这些新兴市场精英的社会来源，后者则

聚焦于精英子女能否继承其父母的精英地位。
本文认为，上述研究在讨论家庭背景的影响时，所纳入的家庭是不

完整的，基本上都忽视了配偶家庭的作用。尽管从常识上人们都认为

·４９１·

社会·２０１７·５



婚姻会影响精英地位获得，但这种影响的具体过程仍然有待数据检验。
而且，从生命历程的视角来看，配偶家庭是在个体成年以后才进入，那

么它的影响是否会有别于个体的原生家庭呢？另一方面，目前关于原

再分配体制下的精英与市场精英的流动研究主要讨论的是代内流动与

转化，对代际流动与转化的相关研究较少，而从婚姻路径讨论的研究几

乎没有。基于此，本文将着重讨论当代中国城市中配偶家庭对个体精

英地位获得的影响，以丰富我们对精英地位获得的认识，并借此透视城

市社会结构形成的机制。

一、市场转型背景下的精英地位获得研究

关于１９４９年以后的精英地位获得研究，研究者最开始关注的是改

革前的再分配经济是否成功实现了“去分层化”。尽管有学者认为改革

之前的中国社 会 不 平 等 程 度 非 常 低（Ｐａｒｉｓｈ，１９８１），但 多 数 研 究 显 示，
中国社会在改革前依然存在一个以再分配体制下的干部为主体的精英

阶层，他们享受较高的隐性福利，其子女在教育、职业和工作单位获得

上也更具优 势（Ｌｉｎ　ａｎｄ　Ｂｉａｎ，１９９１；周 雪 光，２０１５）。魏 昂 德（Ｗａｌｄｅｒ，

１９９５）进一步指出，这个精英阶层内部存在分化，包括管理干部精英与

技术干部精英，二者的获得路径是不一样的：政治忠诚（党员身份）是获

得管理干部精英的必要条件，却没有对人们成为技术干部精英有所助

益，而专业能力（教育水平）是成为技术干部精英的必要条件。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研究者很快将注意力转向这场巨

大转型带来的社会影响，并且围绕“市场转型理论”出现了大量研究与

争论。争论的核心在于，市场权力是否取代了原再分配权力成为社会

资源分配的主导力量，由此，新兴市场精英是否取代了原再分配体制下

的精英（Ｎｅｅ，１９８９）。概括来讲，虽然改革后的中国重新出现了一个在

改革前被消灭的市场精英阶层，但在目前的政治经济体制之下，市场精

英很 难 取 代 原 再 分 配 体 制 下 的 精 英（Ｂｉａｎ　ａｎｄ　Ｌｏｇｅｎ，１９９６；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
另一方面，研究者关心谁将成为新兴的市场精英，是原再分配体制

下的精英还是一般社会成员。“市场转型理论”与其反对者各持一端，
伊亚尔等（２００８）提出“精英分化理论”，他们认为，不是所有的再分配体

制下的精英都能适应市场竞争，只有那些拥有文化资本的再分配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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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精英能够顺利将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从而维持自己的精英

地位。关于中国的相关研究则发现，再分配体制下的干部在成为个体

户和企业主上具有更大优势，但这一过程在城市与农村中可能不太一

样：农村干部从一开始就具有较大优势，而城市干部的优势到改革逐渐

深入以后才开始显现（宋时歌，１９９８；吴晓刚，２００６）。
上述研究均聚焦于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精英代内流动，随着市场转

型过程的不断推进，精英代际流动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一个主

要问题是，不同类型的精英在代际流动过程中有怎样的变化。有学者

指出，中国 精 英 已 经 形 成 强 大 联 盟，精 英 与 大 众 的 分 化 越 来 越 明 显

（孙立平等，１９９８）。郑辉与李路路（２００９）的研究支持该观点，认为精英

群体与非精英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排斥现象，而精英群体内部是团结

合作的，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但另一些研究指出，精英阶层的代际

转化更有可能存在于体制内，而体制外精英与体制内精英依然存在一

定的分割。例如，吴愈晓（２０１０）的研究发现，中国农村中改革前的精英

的子女更可能成为政治精英，而１９４９年前的精英的子女更可能成为经

济精英，二者的转化路径有所区别。最近的一项研究考察了全国层面

的情况，同样支持精英再生产的二元路径的观点（吕鹏、范晓光，２０１６）。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中的精英地位获得模型可以看做“布劳—邓肯

地位获得模型”的一般应用，因为他们讨论的自变量始终是个人自致性

因素与父母的先赋性因素。正如后续的“威斯康星地位获得模型”所指

出的，“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忽视了许多变量，如社会心理变量、
社区 环 境、重 要 的 他 人 等，因 此 需 要 对 其 进 行 改 造（Ｓｅｗｅｌｌ，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这些改造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在笔者看来，“布劳—邓肯地

位获得模型”所讨 论 的 家 庭 背 景 是 不 完 整 的，作 为 家 庭 的 一 个 重 要 部

分，配偶及其父母在个体地位获得研究中明显被忽视了。
在中国，绝大多数人都会结婚组成新的家庭（张翼，２０１２），而新家

庭一旦建立，夫妻双方及其家庭就会深深嵌入婚姻关系，并且分享各自

所能获得的市场与生活机会。本文尤其强调配偶家庭所带来的一系列

机会，这是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说，婚姻双方在结婚的时候都刚刚开始

工作，配偶很难具有精英地位，此时，配偶家庭的助力可能会更为明显。
在传统中国，家庭是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元，受宗族制度与家族文

化观念的影响，婚姻关系的形成很少是由两人自由建立，而是两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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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家族）的结盟，其目的是为了家庭（或家族）的延续与繁荣（杨善华、
刘小京，２０００）。因此，家庭（或家族）之间的互助互惠是婚姻关系的应

有之义，婚姻也就成为人们实现向上流动或者维持地位的重要手段。
柏文莉（２０１５）通过对宋代地方精英的考察发现，“宋代家庭喜好世婚，
几个家庭之间反复通婚的模式便更显得非比寻常……在这姻亲‘家族’
内，财产和政治优势可以经由婚姻来回传递，并且仍然保存在家族内，
有助于维持所有涉及其中之人的身份地位”。

在现代中国，由于现代化与市场转型的多重影响，家庭结构、家庭

关系与家庭功能都发生了重要变化，特别是婚姻关系的形成越来越取

决于夫妻双方的选择（唐灿，２０１０；马春华等，２０１１）。尽管如此，婚姻作

为一种地位获得或地位维持的手段可能没有本质改变，婚姻双方家庭

也始终保持互惠互助关系，只不过对于新建家庭而言，这些帮助的来源

可能从传统的家族范围逐渐缩小至直系亲属，尤其是父母。大量研究

显示，父母在子女婚后仍会给予大量帮助，包括经济资助、家务照料、孩
子抚养、情感支持等（Ｇｏｅｔｔｉｎｇ，１９９０；马春华等，２０１１）。一些经济学研

究直接涉及配偶家庭与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研究发现，配偶家庭

确实会影响个人收入，配偶父亲的教育水平越高，个体收入水平也越高

（Ｌａｍ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ｅｎｉ，１９９３），而配偶父亲的去世会降低个人收入（Ｗａｎｇ，

２０１３）。经济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收入，而社会学所探讨的精英阶层是

一个更复杂、更综合的概念，而且精英阶层内部也存在分化，不同精英

地位的获得路径可能是不一样的。在改革之前，研究者比较关心管理

精英与专业精英的分割，而改革之后更关注原再分配体制下的精英与

新兴市场精英的差异，但目前只有少数研究从代际流动的角度来探讨

不同精英阶层的继承与转化（郑辉、李路路，２００９；吴愈晓，２０１０；吕鹏、
范晓光，２０１６），且这些研究没有考察配偶家庭的代际影响。

本文强调配偶家庭对个体精英地位获得的影响，并非将配偶家庭

看做个体原生家庭的复制品。事实上，笔者认为配偶家庭的影响并不

完全等同于原生家庭，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配偶家庭都是在个体成年

以后才进入其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过程，配偶家庭的作用方式与强度

可能不同于个体的原生家庭。根据“生命历程理论”，对于个人的发展

来说，同样的事件和因素在不同年龄段出现，其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因

为人们在不同年龄所处的社会环境、个人生活经验及其能动性都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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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李强等，１９９９）。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将以配偶父亲的社会地位作为配偶家庭的社

会地位，重点讨论当代中国城市居民的配偶家庭对其精英地位获得的

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的精英地位获得过程中的差异。

二、配偶家庭与精英地位获得

尽管上述研究很少直接讨论配偶家庭对精英地位获得的影响，但已

有研究的分析思路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发。首先，中国的精英群体是否

已经形成一个联盟尚待商榷，因而精英群体内部的异质性不能忽视。不

同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取向界定了多种精英类型，这些精英类型虽然

名称不同，但其内涵差不多。本文在魏昂德的精英分类基础上构建精英

类型框架。魏昂德（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９５；Ｗａｌｄ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所分析的精英群体

主要是管理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二者一方面在形成路径上存在差

异，另一方面，其所掌握的资本类型也存在差异，管理干部精英因为掌握

了再分配权力／政治资本，可以享受到优于技术干部精英的生活机会与

社会福利。然而，魏昂德的分析主要是以再分配经济体制为背景，随着

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体制外也涌现了许多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体
制内外的专业技术人员并没有本质差异，他们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位置

均来源于文化资本。但是，体制外的管理者明显不同于原来的管理干部

精英。以私营企业主为例，政治忠诚并不是成为私营企业主的必要条

件，私营企业主所享受的生活机会与社会福利并非来源于政治资本，而
是他们自己积累的经济资本。基于此，本文将体制内的管理者称为“国
家精英”，包括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这些精英掌握了来

自于国家的政治资本；体制外的管理者被称为“市场精英”，主要包括私

营企业的所有者与管理者，他们掌握的是个人在市场竞争过程中所积累

的经济资本；专业技术人员则统称为“专业精英”。
其次，相对于非精英群体，精英群体是拥有更多资本的群体，那么，

所谓的精英地位获得与流动事实上就是资本获得与传递的过程。当我

们讨论配偶家庭如何影响个体精英地位获得时，其实是要讨论配偶家

庭的资本是否 以 及 如 何 传 递 给 个 体。这 里 的 资 本 传 递 包 括 两 方 面 内

容：一是资本继承，即直接继承某种类型的资本，继承来源可以是他人

（如父母或者配偶 父 母），也 可 以 是 自 己 原 来 的 资 本，其 结 果 是 精 英 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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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二是资本转化，即某种类型的资本转化成其他类型的资本传递给个

体，同样，这种资本转化的来源既可以是他人，如父官子商，也可以是自

己过去的资本，如体制内官员的下海，资本转化的结果就是实现精英转

化。正如布迪厄（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８６）所指出的，不同类型的资本之所以可

以相互转化，原因在于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劳动时间的积累，资

本转化的根据就是内在劳动时间的多少。
接下来，本文将从资本继承与资本转化两方面具体分析配偶家庭

对人们精英地位获得的影响。
不同类型资本的继承机制有所不同，其中经济资本的继承最为简

单直接，通过遗产继承、赠与、借贷等就可以顺利实现。上述继承方式

都是建立在私有财产权的基础之上的，只有私有财产受到制度的保护，
经济资本才能 方 便 而 直 接 地 从 他 人 手 上 直 接 传 递 给 个 人。在 当 代 中

国，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国家肯定，尤其是２００４年修改宪法

时，将第１３条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在宪法意义上

完全确立了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配偶家庭将经济资

本传递给个人是非常方便的。
相比较而言，政治资本的直接传递更为困难。政治资本在某种程

度上是公权力，在现代社会，公权力的传递往往要遵循一定程序，如选

举或选拔，社会制度与舆论所认可的传递标准主要是个人能力，而不是

裙带关系。但这不意味着配偶家庭不能将政治资本传递给个人，正如

一些研究所指出的，在中国的“干部委任制”下，社会关系网对干部地位

的获得与晋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周玉，２００６；孙明，２０１１），因此，配

偶家庭的政治资本也能够通过关系网络间接传递。
经过布迪厄的努力，文化再生产机制已经为学界所熟悉，许多学者

都发现，这种机制既隐秘又稳定，即使在政治经济体制发生剧烈波动的

情况下也能保持影响力（刘精明，２００８；周雪光，２０１５）。但是，文化资本

的传递却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作为文化资本核心内容的语言

修辞、行为惯习等都是需要从小耳濡目染才能逐渐积累（Ｂｌａｓｋó，２００３；

Ｊｇｅｒ，２０１１）。由此来看，通过长时间的培养，父母可以将经济资本、政
治资本与文化资本传递给子女，而配偶的父母则是在结婚以后才开始

发挥影响，文化资本的传递错过了最好时机，因此，更可能将经济资本

与政治资本传递给子女的配偶。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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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１（“资本继承假设”）：若配偶的父亲是市场精英，则有助于个

体成为市场精英；若配偶的父亲是国家精英，则有助于个体成为国家精

英；若配偶的父亲是专业精英，则对个体没有帮助。
虽然不同类型的资本可以互相转化，这种转化是否是任意自由的则

值得讨论。目前存在两种精英理论观点，一种观点是以米尔斯（２００４）的
“权力精英理论”为代表，认为美国存在三种权力精英：企业领导人、政治

家和军事领袖。由于三个领域的利益相关联，这三方也是相互牵制和相

互合作的，各个领域的成员也可以相互转化。在美国，经常可以看到离

职的政府官员成为大企业高管，反之亦然。另一种观点“支配精英理论”
则认为，即使在精英群体内部也存在一个支配精英阶层，不同精英之间

的转化并不是任意自由的。曼（２０１５：３７、６３５－６４２）的“权力网络模型”认
为，社会权力存在四种来源：经济、意识形态、政治与军事，但在不同历史

时期，不同权力网络的互动会产生一个甚至多个具有支配性的权力网

络，这种支配性权力的转移将会导致社会生活的重组。与曼的观点相一

致，多姆霍夫（２００９：３７１－３７２）强调美国社会由大型企业的所有者和高级

管理者所支配，借助于其掌握的支配性经济权力，他们控制了公共舆论

的塑造和社会政策的制定，并形塑了美国人民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
这反过来又让企业共同体能够不断增长与获利。

伊亚尔等（２００８：２４－２７）同样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后的转型

社会中，不同资本的社会价值或者重要性是不一样的，而在社会变迁过

程中，主导的资本类型也会发生变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资本是主

导资本，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资本的价值更高，随着共产主义社会

的转型，文化资本的重要性将不断增加，政治资本的重要性则会下降。
因此，只有那些掌握了一定文化资本的原再分配体制下的精英才能在

市场转型过程中维持自己的精英地位，或者说，他们更有可能成为转型

之后的经济精英。
中国的情况可能与上述社会都不同。首先，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不同，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政治资本的相对价值可能远远高

于经济资本，尤其是在改革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管理干部精英才

是真正的精英（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９５）。大量研究也都证明，不同精英类型之间

的相互转化是有困难的，既包括体制内的管理干部精英与技术干部精

英（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９５；Ｗａｌｄ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也包括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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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吴愈晓，２０１０；吕鹏、范晓光，２０１６）。其次，与东欧转型社会不同的

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在政党主导下渐进推行的，政治体制与意识

形态都没有突然断裂，而是维持一定连续性（孙立平，２００５）。在这种条

件下，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社会价值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或许有所增

加，但政治资本的重要性并没有下降，依然是当前社会的决定性资本。
这意味着不同资本之间的转化成本是不一样的，政治资本转化成其他

资本的成本较低，反之则较为困难。
就本研究来说，这里重点考虑的是国家精英与市场精英之间的转

化，正如上文所说，结婚以后文化资本的传递效果并不好，配偶的父亲

的政治资本即使能够转化成文化资本，也很难传递给个人。如果上述

“支配精英理论”成立的话，那么国家精英可以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本帮

助子女的配偶在市场竞争中获胜，但市场精英却难以依靠经济资本在

政治选拔过程中取得优势，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２（“资本转化假设”）：若配偶的父亲是国家精英，则有助于个

体成为市场精英；若配偶的父亲是市场精英，则对个体成为国家精英没

有帮助。
上文讨论了配偶的父亲对个体精英地位获得的可能影响，但需要

强调的是，这种影响只有在结婚以后才会发生。也就是说，个体婚前的

社会经济地位主要受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结婚以后则可能会同

时受到双方父母的影响，那么，哪方父母的直接影响更强呢？

一方面，中国的社会关系格局是一种差序格局（费孝通，１９９８），血

缘关系比姻缘关系更亲近，自己的父母在婚后比配偶的父母投入更多，
那么，配偶的父母的影响应该会更弱。同时，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家庭为

中心的社会，一旦两人结为夫妻，家庭就成为其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提高子女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与配偶的父母

在子女结婚以后可能都会提供大量帮助，那么，他们的影响可能不存在

差异。正如相关的历史研究所显示的，女性和姻亲网络在权力和身份

地位 维 持 上 发 挥 重 要 作 用，甚 至 比 父 系 族 人 的 关 系 更 重 要（柏 文 莉，

２０１５：２７１－２７３）。尤其是近几十年，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使生育率迅

速下降，父母有充分的资源投入独生子女的发展，且不存在“重男轻女”
的倾向（叶华、吴晓刚，２０１１），其中自然也包括子女的婚姻选择和子代

家庭的发展，这使婚姻关系及配偶的父母的影响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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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资本投资收益是边际递减的，与之

类似，笔者认为资本传递带来的收益可能也是如此，这意味着父母在婚

前已经通过资本传递帮助子女获得一定资本，婚后继续传递的资本可

能是重复的，也有可能出现边际收益的递减现象。但对个人而言，结婚

以后配偶的父母所传递的资本是没有使用过的，反而可能会带来更高

的收益，当然，这主要是指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不包括文化资本。就

经济资本而言，父母可能在结婚以前就已经尽其所能地传递给子女以

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经济地位。政治资本主要通过社会关系网传递，
相对于父母的社会关系网，配偶的父母所带入的社会关系网具有更强

的异质性，其中既可能有高质量的信息，也可能有更有效的社会资源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７３；Ｂｉａｎ，１９９７）。因 此，本 文 认 为，父 母 主 要 影 响 个 体

婚前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婚后父母对自己的直接影响可能不如配偶的

父母，由此得到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３（“资本效用假设”）：结婚以后，配偶的父母对个体市场精英

与国家精英地位获得的影响比自己父母的影响更强。
最后，正如许多研究所发现的，父母对子代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存

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尤其是在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与家庭制度之下。
首先，传统父权制文化观念对女性具有直接的性别歧视，中国父母认同

“男主外、女主内”的 性 别 角 色 规 范，更 倾 向 于 认 为 女 儿 的 能 力 不 如 儿

子，进而减少对女儿投资的热情。其次，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降低

了投资女性的经济价值，因此，即使父母认为儿子和女儿具有相同的学

习能力，他们也 更 愿 意 增 加 对 儿 子 的 投 入。最 后，根 据 中 国 的 家 庭 传

统，儿子承担着主要的赡养责任，从养老角度出发，中国父母也更有动

力投资儿子（Ｈａｎｎｕｍ，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叶华、吴晓刚，２０１１；吴愈晓，２０１２）。
与之相似，配偶的父母也会受此影响，为了更有效地提高子代家庭的整

体社会经济地位，他们更有可能将注意力集中到子代家庭中的男性。
就不同性别而言，配偶的父母对个体的影响是有差异的，总的来看，岳

父或岳母对女婿的影响会强于公公或婆婆对儿媳的影响。由此，本文

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４（“性别差异假设”）：配偶的父母对个体精英地位获 得 的 影

响存在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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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是２００６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的数据，该

调查不仅询问了被访者自己及其家庭的基本情况，同时也询问了被访

者第一次结婚时自己、自己的父亲和配偶的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由

此，我们可以考察被访者从结婚到现在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以及这

种变化与配偶的父亲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讨论配偶的父亲对个体精

英地位获得的影响，考虑到精英对于中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意义

是不一样的，也因为农村精英相对较少，所以本文的样本主 要 是２０—

６０岁的已婚且有过工作经历的居民。样本中虽然有部分居民不只结

过一次婚，但样本量非常少，而且婚姻一旦构成，其影响就会存在，本文

因此仍然将这部分人纳入分析范围，１根据上述条件筛选样本后，纳入

分析的样本共有３　５７０个。

１．当我们把那些多次结婚的样本删去后，数据结果依然与下文结论相一致。

（二）变量

１．精英类型

本文的因变量是被访者现在的社会经济地位，核心自变量是结婚

时配偶的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同时还控制了结婚时自己与父亲的社

会经济地位。正如上文所说，本文根据人们的职业与单位性质将他们

区分为精英阶层与非精英阶层，其中精英阶层又进一步分为专业精英、
国家精英与市场精英。专业精英是指专业技术人员；国家精英是指党

政机关与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市场精英是非国有单位的管理者，
主要包括非国有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

需要注意的是，理论上市场精英可以是私营企业主，但不包括个体

户，二者的区分标准主要是雇佣人数。根据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日之前的《城
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雇佣人数在８人以下的登记为个体工商

户，８人以上的则登记为各类企业，但实际情况是，很多个体工商户经过

发展壮大，雇佣人数早已超过这一限制（吕鹏、范晓光，２０１６）。因此，就因

变量而言，由于调查询问了被访者目前雇佣的人数，为了将研究对象聚

焦于社会分层结构中的上层社会成员（郑辉、李路路，２００９；吕鹏、范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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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本研究对市场精英的界定更为严格，仅包括非国有单位管理者以

及雇佣人数在８人及以上的企业主和个体户。此外，在界定初婚时自

己、自己的父亲与配偶的父亲的精英类型时，由于调查问卷没有询问他

们的雇佣人数的问题，而私营企业主数量又非常少，因此，我们将市场精

英扩展为所有的工商从业者，即包括所有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

２．其他变量

除了上述变量以外，本研究还需要考虑个人的其他自致性因素，主
要包括受教育年限与党员身份，其中受教育年限是连续变量；党员身份

是虚拟变量，１为“党 员”，０为“非 党 员”。所 有 模 型 还 控 制 了 性 别、户

籍、民族、工作时间、婚龄与被访者的兄弟姐妹数等变量。其中性别、户
籍和民族均为虚拟变量，参照项分别为女性、农业户口和少数民族；工

作时间是用被访者 目 前 或 者 最 后 一 份 工 作 年 份 减 去 第 一 次 工 作 的 年

份，按照研究惯例，模型中还加入了工作时间的平方；婚龄则是指目前

婚姻的持续时间。表１给出了上述变量的简单描述统计。

表１：变量的描述统计（Ｎ＝３　５７０）

个体现在的社
会经济地位

专业精英

市场精英

国家精英

非精英　

７．８２％
１．４３％
４．１５％
８６．６１％

初婚时配偶
父亲的社会
经济地位（％）

专业精英 ５．０７％
市场精英 ３．４５％
国家精英 ５．９９％
非精英　 ８５．４９％

个体初婚时的
社会经济地位

初婚时父亲的
社会经济地位

专业精英

市场精英

国家精英

非精英　
专业精英

市场精英

国家精英

非精英　

８．４９％
７．９８％
２．７７％
８０．７６％
４．９９％
３．１９％
７．３９％
８４．４３％

其他自致性
变量

控制变量

党员身份（１＝是） １０．１１％
受教育年限 ９．７９（３．４７）

性别（１＝男） ４５．７１％
户籍（１＝非农户口） ８２．６６％
民族（１＝汉族） ９５．４６％
工作时间（年） ２０．２０（９．９３）

婚龄（年） １７．５７（１０．０３）

兄弟姐妹数 ２．８４（１．８０）

　注：括号内是连续变量的标准差。

（三）模型与研究设计

本文使用的模型是多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该模型是二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

的扩展形式，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因变量是虚拟变量，而前者的因变量

是具有两个以上类别的多分类变量。在建立模型时，因变量的某一类

别被省略，成为参照类别，因此，对于某个具有ｍ个类别的因变量，这

种估计方法会产生ｍ－１个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程，每个方程预测的是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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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入某一特定 类 别 而 非 参 照 类 别 的 对 数 发 生 比（唐 启 明，２０１２：３１８）。
该模型可设置如下：

ｌｏｇＰ
（Ｙ＝ｍ）
Ｐ（Ｙ＝１［ ］） ＝ｌｏｇｐｍｐ（ ）１ ＝ａｍ＋∑

Ｉ

ｉ＝１
ｂｉｍＸｉ＋∑

Ｊ

ｉ＝１
ｃｊｍＺｊ，ｍ＝２，···，Ｍ

其中，ｐｍ 和ｐ１ 分别表示第ｍ个类别和第１类（参照类别）的概率。Ｚｊ
表示控制变量，包 括 性 别、户 籍、民 族、工 作 时 间、婚 龄 与 兄 弟 姐 妹 数。

Ｘｉ 表示自变量，包括被访者结婚时自己、自己的父亲和配偶的父亲的

社会经济地位，以及被访者个人的自致性因素。
本文的主要目的 在 于 讨 论 配 偶 的 父 亲 对 个 体 精 英 地 位 获 得 的 影

响，但该模型的基础是“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因此，还要控制被

访者的先赋性因素（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与自致性因素。与大多数学

者选择１８岁时父亲的地位和自己的初职地位不同，本文选择的是被访

者初婚时父亲的地位和自己的地位，原因在于，婚姻本身具有较强的选

择性（李煜，２０１１；齐亚强、牛建林，２０１２），当我们控制了初婚时自己与

自己的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后，可以减少这种选择性的干扰，以便更准

确地估计配偶的父亲对被访者婚后地位获得的影响。
下文将首先分别考察初婚时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与配偶的父亲的

社会经济地位的总体影响，然后再加入被访者的所有自致性因素，探讨

配偶的父亲对个体精英身份获得的真正作用，并比较自己的父亲与配

偶的父亲在自己婚后的相对作用。

四、结果分析

表２的模型１主要讨论了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精英地位获

得的总体影响，二者的参照项均为非精英群体。就控制变量而言，户籍、
民族、工作时间与婚龄对成为专业精英有影响，性别与户籍对国家精英

地位的获得有重要影响，其中男性和非农户籍的人更有可能成为国家精

英。就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而言，精英的代际再生产确实存在，
与父亲为非精英的被访者相比，父亲为专业精英的人更可能会成为专业

精英，父亲为国家精英的人更可能会成为国家精英，但具有市场精英地

位的父亲对子代精英地位的获得没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部分证实了

精英的代际转化，父亲为专业精英的被访者更有可能会成为国家精英，
而父亲为市场精英的被访者则更不可能成为专业精英与国家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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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个体精英地位获得的最大似然估计（Ｎ＝３　５７０）

模型１
专业精英／

非精英
市场精英／

非精英
国家精英／

非精英

模型２
专业精英／

非精英
市场精英／

非精英
国家精英／

非精英

　Ｂ／Ｓ．Ｅ． Ｂ／Ｓ．Ｅ． Ｂ／Ｓ．Ｅ．　 　Ｂ／Ｓ．Ｅ． Ｂ／Ｓ．Ｅ． Ｂ／Ｓ．Ｅ．　
性别（１＝男） －０．１５６　 ０．５５４　 １．１９１＊＊＊ －０．２０８　 ０．６８９　 １．２２８＊＊＊

０．１６７　 ０．４８２　 ０．２２５　 ０．１６６　 ０．４２６　 ０．２３０
户籍（１＝非农户口） ２．１０６＊＊＊ ０．０６４　 １．２６５＊＊ ２．２５４＊＊＊－０．０８５　 １．２１６＊

０．５２７　 ０．６３６　 ０．４７９　 ０．５２１　 ０．５９７　 ０．４７８
民族（１＝汉族） １．２２５＊ －０．０８９ －０．４３３　 １．２６５＊ －０．１５２ －０．４３６

０．６１９　 ０．６９０　 ０．４５９　 ０．６１２　 ０．６７８　 ０．４６２
工作时间 －０．０６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６７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６８　 ０．０４３
工作时间平方／１００　 ０．１７９＊＊ ０．０３４　 ０．０８３　 ０．１５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７８

０．０６７　 ０．１６１　 ０．０８６　 ０．０６６　 ０．１５４　 ０．０８４
婚龄 －０．０４１＊＊＊－０．０２７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７＊＊＊－０．０２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６
兄弟姐妹数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５　 ０．１３２　 ０．０５７　 ０．０４５　 ０．１３９　 ０．０５７

初婚 时 父 亲 的 社
会地位

　专业精英 １．４５６＊＊＊ ０．２３５　 ０．９６０＊

０．２４７　 ０．６３５　 ０．３９７

　市场精英 －０．８９５＊ １．０４９ －１．８１５＊

０．４４２　 ０．７０１　 ０．７５１

　国家精英 ０．４４８　 ０．５０８　 ０．５９７＊

０．３００　 ０．５４６　 ０．３０４

初婚 时 配 偶 父 亲
的社会地位

　专业精英 ０．９８７＊＊＊ １．９５７＊ ０．９３３＊

０．２９０　 ０．７７４　 ０．４２８

　市场精英 －０．１０２　 １．５４０＊＊ ０．１４９
０．４０３　 ０．５７６　 ０．５５４

　国家精英 －０．５８６　 １．９３０＊＊＊ １．２９８＊＊＊

０．３６３　 ０．４６９　 ０．２９０
常数项 －４．５４９＊＊＊－４．０４０＊＊＊－５．４３１＊＊＊ －４．７０５＊＊＊－４．４３９＊＊＊－５．６１１＊＊＊

０．７７４　 １．０２７　 ０．７３２　 ０．７５９　 ０．８８７　 ０．７２７

－２ＬＬ　 ２　５３４．６６６　 ２　５３０．１４０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８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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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２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单独加入了配偶的父亲的社会经济地

位。结果显示，配偶的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与被访者精英地位的获得

有密切关系。首先，与父亲的影响相类似，配偶的父亲为专业精英的人

更可能会成为专业精英，配偶的父亲为市场精英的人更可能会成为市

场精英，配偶的父亲为国家精英的人则更可能会成为国家精英。其次，
在市场精英地位获得中，配偶的父亲地位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无论

配偶的父亲是专业精英、市场精英还是国家精英，被访者都更可能会成

为市场精英。与之不同，配偶的父亲为国家精英或专业精英对个体成

为国家精英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个体成为市场精英的影响不显著。
但是，由于模型２仅加入了配偶的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还无法判断配

偶的父亲与被访者精英地位获得的关系是一种因果关系还是婚姻选择

带来的结果。下面将对此作进一步讨论。
表３的模型３在模型１的基础上加入了个体的自致性因素，包括

受教育年限、党员身份和初婚时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看到，党员身份

对于个体成为专业精英和市场精英没有明显影响，但有助于其成为国

家精英；受教育年限越长，则越可能会成为专业精英和国家精英。本研

究关于受教育年限和党员身份对个体精英地位获得的作用的结果，与

魏昂德（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９５）的“二元路径分割理论”其实是一致的，就国家精

英的选拔而言，政治忠诚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就专业精英而言，专业

技能才是决定性因素。
模型３结果表明，人们初婚时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现在的社会经济

地位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初婚是国家精英和专业

精英的被访者相比于非精英而言，成为市场精英的可能性更大，但初婚

是市场精英的被访者与非精英阶层相比，在成为专业精英与国家精英

上却没有优势。由此可见，从初婚到调查的这一时间段内，有许多人改

变了职业，国家精英和专业精英“下海”以后仍然具有更大的可能性成

为市场精英，这一优势甚至比工商业从业人员还大。该结果与伊亚尔

等（２００８）在匈牙利所研究的结果不同，在本文看来，中国的渐进式改革

虽然提高了文化资本的价值，但并没有降低政治资本的价值，因此，在

经济改革过程中，那些原再分配体制下的精英仍然具有较大的优势成

为市场精英。
加入本人的初婚地位这一变量后，控制变量基本上没有变化，但父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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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地位的影响发生了较大变化。除了父亲为专业精英对其子代成为国

家精英仍有微弱影响，父亲的其他影响都基本消失，这说明，父亲对子

代精英地位获得的影响主要是在婚前，即作用于个体初婚时的社会经

济地位，婚后父亲的直接影响较少。

表３：个体精英地位获得的最大似然估计（Ｎ＝３　５７０）

模型３
专业精英／

非精英
市场精英／

非精英
国家精英／

非精英

模型４
专业精英／

非精英
市场精英／

非精英
国家精英／

非精英

　Ｂ／Ｓ．Ｅ． Ｂ／Ｓ．Ｅ． Ｂ／Ｓ．Ｅ．　 　Ｂ／Ｓ．Ｅ． Ｂ／Ｓ．Ｅ． Ｂ／Ｓ．Ｅ．　
性别（１＝男） －０．３１４　 ０．３６７　 ０．６７９＊ －０．３０１　 ０．５０６　 ０．７３４＊

０．２８３　 ０．５００　 ０．２８１　 ０．２８２　 ０．４３９　 ０．２８９
户籍（１＝非农户籍） ０．６４９ －０．２０５ －０．０６２　 ０．５８４ －０．２１３ －０．１０６

０．６３７　 ０．６４０　 ０．４８８　 ０．６２９　 ０．５１４　 ０．４９４
民族（１＝汉族） １．７１９＊ －０．２３８ －０．３０５　 １．７９７＊ －０．３０１ －０．３３６

０．７７４　 ０．６６６　 ０．４８０　 ０．７９０　 ０．６８０　 ０．４８０
工作时间 －０．０７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７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７６　 ０．０６３　 ０．０５５　 ０．０７８　 ０．０６４
工作时间平方／１００　 ０．２６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３　 ０．２７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５

０．１０６　 ０．１８４　 ０．１１７　 ０．１０４　 ０．１８２　 ０．１１９
婚龄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９
兄弟姐妹数 ０．１２１　 ０．０７３　 ０．０８５　 ０．１１０　 ０．０８１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２　 ０．１５４　 ０．０８０　 ０．０９２　 ０．１５４　 ０．０８２
受教育年限 ０．１７７＊＊ ０．１６３　 ０．１３９＊ ０．１７３＊＊ ０．１３３　 ０．１３９＊

０．０６７　 ０．１１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６７　 ０．１１２　 ０．０５６
党员身份（１＝是） ０．１０７　 ０．６８６　 １．８８７＊＊＊ ０．１１３　 ０．５６９　 １．８４１＊＊＊

０．３９１　 ０．５９７　 ０．３１０　 ０．３９３　 ０．６１７　 ０．３１２
初婚 时 自 己 的 社
会地位

　专业精英 ５．６４０＊＊＊ ２．２４９＊＊＊ ２．６５６＊＊＊ ５．６５３＊＊＊ ２．２４９＊＊ ２．６６７＊＊＊

０．２９８　 ０．６８０　 ０．４８６　 ０．３０１　 ０．７０２　 ０．４７７
　市场精英 －２．２１６＊ ２．１５７＊＊＊ ０．７１７ －２．２３４＊ ２．２０５＊＊＊ ０．７８５

１．０３６　 ０．５９　 ０．５８２　 １．０３５　 ０．５９５　 ０．５９７
　国家精英 ０．８６０　 ３．３０９＊＊＊ ４．３１５＊＊＊ ０．８２１　 ３．３６０＊＊＊ ４．３９１＊＊＊

０．８９２　 ０．７０５　 ０．４３９　 ０．９０５　 ０．７４１　 ０．４４６
初婚 时 父 亲 的 社
会地位

　专业精英 １．０９２　 ０．０１９　 ０．９０８＋ １．１２５ －０．３７７　 ０．８８２＋

０．７７４　 ０．６７８　 ０．４７２　 ０．７８５　 ０．７９８　 ０．４８２

　市场精英 －０．５４７　 ０．７８９ －０．８２２ －０．５８７　 ０．６５２ －０．８９５
０．５８０　 ０．８５９　 ０．７９７　 ０．５７３　 ０．８１８　 ０．８２６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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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精英 ０．３６６　 ０．３８５　 ０．４０２　 ０．４６７ －０．１９２ －０．０４９
０．３４８　 ０．６１０　 ０．３８１　 ０．３８５　 ０．５７５　 ０．３９８

初婚 时 配 偶 父 亲
的社会地位

　专业精英 －０．０７１　 １．５５５＊ ０．１０３
０．４４２　 ０．７４７　 ０．６３３

　市场精英 ０．３７０　 １．０８２＋ －０．０７７
０．３１９　 ０．５８０　 ０．７８３

　国家精英 －０．３３０　 ２．０８８＊＊＊ １．１６９＊＊

０．５７１　 ０．４９３　 ０．３８６
常数项 －７．９９８＊＊＊ －６．６９５＊＊＊ －７．３１８＊＊＊ －７．９６５＊＊＊ －６．９３１＊＊＊ －７．３２９＊＊＊

１．３５５　 １．２７３　 ０．９５７　 １．３４５　 １．３３２　 ０．９８１
－２ＬＬ　 １３０６．６１２　 １２７９．０４３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５２９　 ０．５３９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在 模型３的基础上，模型４加入了配偶的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

首先，在精英继承上，比较模型２和模型４，一个明显的变化是配偶的

父亲对个体成为专业精英的影响不再显著。由此可见，模型２中配偶

的父亲专业精英地位与被访者专业精英地位之间的密切关系，很可能

是婚姻选择的结果，即专业精英更有可能选择专业技术人员作为其子

女的配偶，而非配偶的父亲在个体成为专业精英过程中给予帮助。与

专业精英不同，配偶的父亲的精英地位对个体市场精英与国家精英的

地位获得仍然有积极影响。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１，即文化资本的传

递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因此，只有从小生活在一起，家庭文化资本

才能传递给子代，结婚的时候，人们基本上已经完成正规学校教育，文

化资本的积累进入缓慢阶段，而且配偶的父母也不一定与其同住，因此

文化资本的传递非常困难，配偶的父亲的专业精英地位不会影响个体

专业精英地位的获得。

其次，在精英转化方面，控制了被访者个人及其父亲的社会经济地

位后，一方面，配偶的父亲的国家精英地位依然有助于人们成为市场精

英，反之则不显著。该结果支持假设２，而且与本人初婚地位的作用相

类似，这说明政治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较为容易，反过来则比较困难。

另一方面，模型２中配偶的父亲专业精英地位与本人国家精英地位之

间的显著关系也消失了，说明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可能也是婚姻选择的

结果，事实上，配偶的父亲的专业精英地位难以转化成政治资本。总的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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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虽然市场经济改革在不断深入，但政府始终控制着改革节奏，因

此，政治资本依然是社会价值最高也最难以获得的资本类型。
第三，比较婚后父亲地位与配偶的父亲地位的作用，可以看出，在

控制个体的自致性因素后，配偶的父亲对婚后成为市场精英和国家精

英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自己的父亲几乎没有影响。因此，个体婚后

在市场精英与国家精英地位的获得上，配偶的父亲的直接作用强于自

己的父亲，这一结论证实了假设３。可见，优质的婚姻给个体带来了优

质的社会资源，可能帮助其成为精英阶层的一员，而且相对于个体从自

己家庭中继承的社会资源，婚姻带入的社会资源具有更强的异质性，在
婚后的精英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可能更重要。

最后，表４的模型５和模型６比较了男性和女性的配偶的父亲对

其精英地位获得的影响，也就是岳父和公公影响的差异。结果显示，在
精英代际转化方面，对于不同性别的人来说，配偶的父亲均有显著影

响，无论是岳父还是公公，其国家精英地位均有助于子女配偶成为市场

精英。但就精英代际继承而言，配偶的父亲主要对男性有积极影响，即
岳父的市场精英和国家精英地位分别有助于女婿成为市场精英和国家

精英，但公公的市场精英和国家精英地位却与儿媳的相应精英地位没

有显著关系。
表４：精英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

模型５（男）
专业精英／

非精英
市场精英／

非精英
国家精英／

非精英

模型６（女）
专业精英／

非精英
市场精英／

非精英
国家精英／

非精英

　Ｂ／Ｓ．Ｅ． Ｂ／Ｓ．Ｅ． Ｂ／Ｓ．Ｅ．　 　Ｂ／Ｓ．Ｅ． Ｂ／Ｓ．Ｅ． Ｂ／Ｓ．Ｅ．　

户籍（１＝非农户口） ０．６１０　 １．０２８ －０．１６６　 ０．６１４ －１．１４９ －０．３０４

０．７３４　 ０．７０１　 ０．５１９　 ０．８５１　 ０．７４４　 １．１５６
民族（１＝汉族） １．４７６ －０．８１０ －０．７７９　 １５．９８９＊＊＊ １４．８２４＊＊＊ ０．８２４

１．００６　 ０．８０９　 ０．６０５　 ０．６９９　 ０．５７６　 ０．７７４
工作时间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３ －０．１０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７９　 ０．１０３　 ０．０５８　 ０．０７３　 ０．１５１　 ０．１６０
工作时间平方／１００　 ０．１２８ －０．０６５　 ０．０３８　 ０．３３８＊ ０．１００ －０．０７１

０．１５８　 ０．２１７　 ０．１１６　 ０．１３８　 ０．３０６　 ０．３１３
婚龄 －０．０６０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６６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２
兄弟姐妹数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０　 ０．１６７＋ ０．２３０＊ ０．０６９ －０．１８７

０．１５４　 ０．１８８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８　 ０．２４３　 ０．１４６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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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受教育年限 ０．２８４＊＊＊ ０．１０６　 ０．１４０＋ ０．１０３　 ０．１４１　 ０．１３１

０．０７８　 ０．１２０　 ０．０７８　 ０．０９３　 ０．１７８　 ０．０８６
党员身份（１＝是）０．２９０　 ０．３７２　 １．５１３＊＊＊ －０．４６９　 ０．４８６　 ３．１９８＊＊＊

０．５５７　 ０．６２６　 ０．３８１　 ０．５３０　 ０．９０４　 ０．５０１
初婚 时 自 己 的 社
会地位

　专业精英 ６．０７２＊＊＊ ２．２８４＊＊ ３．３５１＊＊＊ ５．６０４＊＊＊ ３．５６４＊＊＊ ０．５２１
０．４９１　 ０．７９６　 ０．６５５　 ０．４４４　 ０．９９７　 ０．８３２

　市场精英 －１．３５９　 １．３３１＋ ０．７４９ －１４．９１６＊＊＊ ３．７０９＊＊＊ ０．５１２
１．０８４　 ０．７９０　 ０．７６３　 ０．３９４　 ０．８４１　 ０．７５１

　国家精英 －０．１１９　 ３．５２３＊＊＊ ４．５２１＊＊＊ １．２９３　 ２．８６６＊ ４．８１３＊＊＊

１．１４４　 ０．７６４　 ０．５６１　 １．１１１　 １．２７１　 ０．６９４
初婚 时 父 亲 的 社
会地位

　专业精英 １．３２６　 ０．６９６　 １．１２６＋ １．０６５ －１５．９８６＊＊＊ １．２２４
１．５４８　 ０．７６７　 ０．６３０　 ０．７３５　 １．２０９　 ０．８６２

　市场精英 －０．４１４　 １．６６６＋ －１２．４５９＊＊＊ －０．６８６ －１．６５８　 ０．５９５
０．６３４　 ０．９９０　 ０．５４３　 ０．６８９　 １．２６６　 １．２２３

　国家精英 ０．３８３ －０．１４６ －０．５７２　 ０．５９３ －０．２１７　 ０．７１８
０．５０７　 ０．７１３　 ０．５４９　 ０．５２３　 ０．７９９　 ０．４６６

初婚 时 配 偶 父 亲
的社会地位
　专业精英 －０．７５０　 ０．３２９　 ０．０５１　 ０．３８０　 ２．６３６＊＊ －１．８９６

０．７７４　 ０．６５６　 ０．８３４　 ０．５３３　 ０．８６０　 １．４８８

　市场精英 ０．２８０　 １．１６０＋ －０．９５５　 ０．２５９　 ０．３１３　 １．２６５
０．５４１　 ０．６６２　 １．０９０　 ０．４１０　 １．０７１　 １．１６２

　国家精英 －０．４０９　 １．０９３＋ １．７４７＊＊＊ －０．１４７　 ３．９６７＊＊＊ －０．２１８
０．６４１　 ０．６６０　 ０．４３２　 ０．８１３　 １．０２２　 ０．６３８

常数项 －９．９００＊＊＊ －６．７０６＊＊＊ －５．９７１＊＊＊ －２１．４３７＊＊＊－２２．４７０＊＊＊ －８．０９７＊＊＊

１．７２９　 １．３０６　 １．１５５　 １．２７７　 ２．４２５　 １．８１６
Ｎ　 １　６３２　 １　９３８
－２ＬＬ　 ７０３．３８９　 ４９８．４３８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５２６　 ０．６０１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五、结论与讨论

总结上述研究结果可以发现，配偶的父亲对个体精英地位的获得

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配偶的父亲的精英地

位对个体精英地位的获得具有积极影响，既有精英地位继承，也有精英

地位转化。虽然文化资本的继承比较困难，但配偶的父亲可以直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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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帮助个体成为国家精英与市场精英。此外，资
本转化是不对称的，政治资本较多的配偶的父亲可以帮助个体获得更

多的经济资本，从而成为市场精英；反之，个体的政治资本很难从配偶

的父亲的经济资本转化而来。然而，上述影响更适用于男性，对于女性

而言，虽然作为国家精英的公公依然有助于自己成为市场精英，但从公

公那里直接继承精英地位却难以实现。
另一方面，与自己的父亲相比，配偶的父亲对自己当前社会经济地

位的影响更强。这可能是因为配偶的父亲带入的社会资源具有更大的

异质性，能够弥补父亲社会资源的不足以及父亲资本的重复使用所引

起的边际收益递减。但是，这不意味着父亲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精英

地位获得的影响不重要，事实上，父亲主要通过影响个体婚前的社会经

济地位而影响其目前的精英地位。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无论家庭制度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了怎

样的变化，代际的血缘与婚姻纽带依然在现代社会的社会流动过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虽然许多研究注意到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婚姻匹配程度

呈现上升的趋势（李煜，２０１１；齐亚强、牛建林，２０１２），但如果不同时考

虑婚姻带来的实际影响，婚姻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作用就不完整。正

因为配偶的父母的精英地位有助于个体精英地位的获得，随着精英之

间婚姻联盟趋势的增强，社会流动趋于固化。也就是说，家庭背景对子

女地位获得的影响，除了“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指出的“家庭—初

职—现职”路径外，还可以通过“家庭—姻亲—现职”路径发挥作用。进

一步说，虽然个体的父母与配偶的父母共同构成了已婚者的家庭背景，
但二者影响又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某种程度上的相得益彰，因此，如

果不将配偶的家庭纳入地位获得模型，对社会结构形成过程的理解就

是不完全的，很可能会低估了家庭背景在个人成年以后代际再生产中

的作用。
第二，研究结果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性别不平等在婚姻与家庭

中的延续，在目前的社会中，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依然主要体现为男性

的社会经济地位，因此，无论是自己的父母，还是配偶的父母，为了提高

子代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都更倾向于把自己的优势资本直接传递给

男性。也就是说，男性可以从岳父那里直接继承市场精英与国家精英

地位，但女性却难以从公公那里直接继承。这意味着男性更有可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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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于精英联姻，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因为公公的政治资本至少还可以帮

助儿媳成为市场精英，但不能帮助她们成为国家精英。
第三，精英地位是建立在社会资源基础之上的，考虑到社会资源的

差异，精英阶层内部也存在异质性，而且由于不同资本的传递方式有所

不同，精英地位的代际继承与转化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首先，文
化资本的继承通常更为隐秘也更稳定，不受一般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
但这是因为文化资本的传递条件更为苛刻，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

力，因此，只有父母从小言传身教才能真正起作用，而配偶父母在这方

面并不能给予太大帮助。
其次，本文认为，精英内部也存在支配精英与被支配精英的类别区

分，掌握社会最有价值资本的精英通常是支配精英，他们可能决定了被

支配精英所有资本的作用空间，同时，他们所拥有的资本更容易转化为

其他类型的资本。当然，由于社会经济体制的不同，各个社会的支配精

英可能存在差异。就中国而言，尽管市场经济改革已经持续了将近四

十年，但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政治资本依然

是最有价值的资本，政治精英依然是社会支配精英，因此，政治资本更

容易转化为其他资本，尤其是经济资本。
本文的研究结果与“支配精英理论”比较吻合，原再分配体制下的

精英更可能成为新兴市场精英，配偶的父亲为政治精英将有助于个体

成为市场精英，不过，父亲的政治资本似乎较难转化为子代的经济资

本，这可能与本文使用的数据年代较早有关。吕鹏与范晓光（２０１６）的

研究发现，在最近的时期，政治精英的子代在成为经济精英上已有优

势，但反过来则比较困难。除了在社会分层领域内，支配精英的影响可

能体现在社会各个方面，例如，大量有关政商关系的研究表明，政治关

联对私营企业的发展有重要帮助（李路路，１９９７），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

在税收、外部融资、进入垄断行业等方面均具有优势（余明桂、潘红波，

２００８；吴文峰等，２００９；罗党论、刘晓龙，２００９）。
多姆霍夫（２００９）在《谁统治美国》一书中详细介绍了美国的支配精

英———大企业的所有者与控制者———是如何支配美国社会的。在未来

的研究中，我们也需要进一步挖掘中国的支配精英的具体支配逻辑与

机制。尤为重要的是，考虑到中国持续几十年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这
些支配逻辑是否发生变化也是需要注意的。本文仅是从一个总体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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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了配偶家庭的影响，在数据允许的情况下，进一步的研究还需要结

合婚姻与工作变动的关系来讨论配偶家庭影响的历时变化，从而揭示

中国社会支配结构与支配逻辑的变迁。
最后，在讨论配偶 家 庭 的 影 响 时，婚 姻 选 择 是 一 个 需 要 考 虑 的 因

素。一些看似配偶家庭的影响，其实很可能是婚姻选择的结果。为此，
本文在模型中控制了结婚时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

位，以此来降低婚姻选择带来的干扰。如果说配偶的父亲的影响完全

是婚姻选择的结果，那么在控制这些变量后，该影响应该会消失，但在

模型中并没有这样。另一方面，婚姻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对称的，但是本

研究结果表明，配偶的父亲的影响不是完全对称的。配偶的父亲是国

家精英有助于个体成为经济精英，反之则不适用。如果这是婚姻选择

的结果，那么国家精英与经济精英应该是双向选择，也就意味着配偶的

父亲是经济精英也会有助于自己成为国家精英。总的来说，尽管存在

婚姻选择问题，但我们相信配偶家庭确实存在真实的影响。当然，选择

性问题难以完全解决，仍然存在一些难以观测到的选择性可能会影响

本文结果的稳定性，但这种选择性恐怕还需要以后通过更合适的数据

与模型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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